
廉政宣導  

《公務員詐領加班費等四類案件 最高檢統一見解為詐欺》 

一、現今見解 
    最高檢察署指出，近年陸續接獲各一、二審檢察署反應上述類型案件，
檢察官間法律見解不一，有主張應成立《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
詐取物罪者，也有主張《刑法》普通詐欺罪者，因此向檢察總長請求統一追
訴標準。 
    最高檢與台灣法學會刑事法委員會於110年12月9日合辦「公務員詐領小
額補貼款與貪污罪的關係」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同研討。台大法學院教
授林鈺雄開場指出，公務員詐領小額補貼款，像是加班費、房屋津貼、交通
津貼，金額較小（幾百元到幾萬元不等），實務上用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務罪」偵辦，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情
輕法重」，與貪污治罪條例原先立法目的（治亂世用重典）完全不相符。 
    與會學者中多數亦反對將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的機會」擴張至
「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主張應限縮解釋「職務上之機會」，認公務員濫
用其職權或地位並非單純身分犯，須有職權或地位之濫用，且各種庶務之申
報與職務無關，如有詐領不應以貪污罪論處。最高檢再函詢各地檢署意見，
多數亦主張以《刑法》普通詐欺罪論處。 
二、小結 
    未來若遇有公務員詐領加班費等案件，雖不再以貪污治罪條例論處，然
仍違反刑法之普通詐欺罪，公務員若不注意法律規範，只要領取款項時「名
實不符」，就有可能觸法，例如：冒領補助費、虛報加班費、出差費、工資
等。相關策進作為如下： 
  (一)落實費用申請、核銷覈實審查機制 

各單位應確實控管及審查差旅費、加班費、油料費及各項補助費或鐘
點費等申請案件，並建立完善審查機制，必要時應要求檢附相關成果
資料以供查核，以杜絕不實詐領情事。 

  (二)強化主管督導考核責任 
單位主管平時即應留意部屬之生活動態，適時提醒部屬申領公務費用
之相關規定，以善盡督導考核責任。 

  (三)加強主（會）計、人事、政風機構橫向聯繫 
人事、主(會)計機構應加強橫向聯繫功能，落實審核；政風機構則應
主動針對異常案件調卷研析，俾機先防杜違失情事發生。 

-本文轉載自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最高檢召開法律問題小組研商，得出採多數學者及
檢察署支持之普通詐欺罪論罪之結論，並決議對於
詐領小額補貼款如以貪污罪起訴者，將請公訴檢察
官聲請變更起訴法條；如一、二審法院以貪污罪判
決者，各級檢察署應提起上訴。未來也一併要求廉
政署、調查局統一移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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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數位時代下的消費者，不可不知的網路交易風險》 

    數位科技時代，消費者追求消費便利的同時，對於網路交易可能潛藏的
消費風險，及如何預為掌握了解，實與消費者權益之維護息息相關。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本（106）年12月13日假集思交通部會議中
心，舉辦「2017數位時代之消費者保護研討會」。期許藉由中央與地方相關
政府機關、民間相關產業及團體代表等逾百人之參與，不僅獲得新知，更能
集結產官學等各界專業意見與經驗交流，得以建構一個安全安心的數位消費
環境。 
本次數位時代的消費者保護研討會針對3個議題進行交流，內容摘要如下： 
一、網路金融的發展與消費者保護： 
    當網路交易逐漸取代實體店面交易時，行動支付等數位金融服務也帶來
重大變革。行動支付除了交易付款功能外，消費者最期待的前三名服務，依
序是「帳單繳費」、「轉帳服務」與「消費拆帳」。但不論是資策會或是
Visa國際組織本年的調查，都在在顯示，消費者最重視的是安全議題。所以，
如何提升消費者在行動支付時的個人資料保護及支付安全等機制，益顯重要。 
二、網路個人資料保護及被遺忘權： 
    數位時代下，網路交易提供業者龐大的消費者個人資料；而在大數據夾
帶的商業利益誘因下，業者無不竭盡所能的蒐集、處理、運用所取得的個人
資料，以壯大其產業競爭力。但在大數據的時代，已去識別化的資料，是否
就足以保障消費者的個人資料？消費者隱私權的保障與業者資料價值的開發，
如何取得平衡？不僅是消費者保護的課題，傳統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也將面臨
重大的挑戰，政府及企業經營者應扮演好把關的角色。 
三、網路(包括跨境、社群)平台交易的消費者保護： 
    近幾年網路交易衍生的消費爭議，不再限縮於國內網路平台；更值得關
注的是，在社群平台交易的新型態消費模式也很普及，但具挑戰的是，跨境
平台消費爭議的處理。因此，隨時關注及瞭解國際間對於跨境消費爭議的防
範措施與處理機制，更顯迫切。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數位時代來臨，消費模式已有重大改變，衍生的消
費權益保護課題，更為複雜多元，政府機關更需與時俱進，適時檢討修正消
費者權益保障之機制及措施。行政院消保處期許藉由產政學及消保團體等各
界人士之參與，共同為建構一個安全安心的數位消費環境目標而努力。  

-本文轉載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